
闽卫督函〔2024〕55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1005 号建议的答复

陆盛彪代表：

《关于加大对自闭症儿童扶持力度的建议》（第 1005 号）收

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省卫健委高度重视儿童孤独症相关工作，联合省民政厅、省

残联、省财政、省教育厅等多部门共同推动促进儿童孤独症的早

发现、早诊断、早干预，切实提高全社会对孤独症的认知度和关

注度，共同守护“来自星星的孩子”。

一、加强早期筛查和干预

（一）开展儿童心理行为发育评估筛查。全省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严格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《0-6 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

预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》，定期为 0-6 岁儿童开展包含心理行为发育

评估筛查在内的 11 次免费健康体检并实施规范的健康管理，实

现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尤其是孤独症的早发现、早干预。2023

年，全省 7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达 95.81%。泉州市还将 0-6

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工作纳入市级为民办实事项目，加快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


— 2 —

构建 0-6 岁儿童孤独症筛查、诊断、干预康复一体化服务链条，

2023 年免费为辖区内 40 余万 0-6 岁儿童开展孤独症初筛和复筛

服务。

（二）推动孤独症筛查干预门诊建设。2023 年，省卫健委制

订并下发《福建省妇幼保健机构孤独症筛查干预规范化门诊建设

标准（试行）》，以财政补助推动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孤独症筛

查干预规范化门诊。2023 年，已安排省级资金 1300 万元支持 13

家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孤独症门诊规范化建设。2024 年 7 月

初，委领导到南安、晋江等地实地查看孤独症门诊建设情况，推

进多部门合作。

（三）加强医务人员孤独症筛查干预培训。2022 年 9 月，福

建省妇幼保健院被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认定为全国“首批孤独症防

治规范化建设项目拟定培训基地”。2023 年，依托福建省妇幼保

健院对全省各级妇幼保健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等

1332 家机构、1810 名医务人员开展孤独症筛查、干预培训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

我们将积极吸纳您的建议，进一步加大部门协同和联动，切

实提升我省孤独症儿童早筛查、早诊断、早干预服务能力。

（一）持续开展孤独症筛查干预门诊建设。2024-2025 年，

拟再安排省级资金2500万元支持建设25个妇幼保健机构孤独症

门诊，并通过项目绩效考核和专家巡点指导等方式，加强孤独症

筛查干预门诊建设持续监管，确保项目落地落实。鼓励支持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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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、精神病专科医院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康复医疗机构开

展孤独症儿童筛查、诊疗、康复服务，到 2025 年实现每个设区

市至少有 1 所市级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孤独症儿童诊断康复工作，

常住人口 30 万以上的县（市）至少有 1 所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孤

独症儿童诊断康复工作。

（二）建立孤独症儿童管理信息系统。近期我委将在基层卫

生信息系统启用儿童孤独症模块，并规范孤独症信息管理报送制

度，督促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逐步使用儿童孤独症模块开展信

息系统管理工作，以便掌握我省孤独症儿童底数，加强跟踪随访、

服务，进行孤独症筛查干预门诊远程监管。

（三）提升基层孤独症筛查干预质量。加强福建省妇幼保健

院孤独症培训基地建设，发挥省级妇幼保健机构“龙头”作用，

通过举办孤独症筛查培训班、开展“云上妇幼”远程指导、召开

现场经验交流会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基层孤独症防治能力。逐步建

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初筛、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复筛的服务模式，

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孤独症服务水平。

（四）做好孤独症儿童防治宣传工作。持续加强宣传引导，

通过各级相关医疗机构特别是开展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规范化

门诊建设的妇幼保健机构举办孤独症儿童家长培训、孤独症康复

公益讲座，普及孤独症康复服务知识，宣讲孤独症儿童康复救助

政策，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关爱服务孤独症儿童，扩大对家长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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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的专业支持和指导，做好孤独症家长心理建设，引导家长树立

儿童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，积极主动接受孤独症筛查、诊断和干

预康复服务，提高孤独症儿童家庭教育康复能力和水平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杨闽红

联 系 人：姚 鹏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52602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7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

员会；宁德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